
附件

青州镇先锋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公告（第十七批）

序号
权利人

名称
权利类型

不动产坐

落

不动产单

元号

宗地

面积

建筑

面积
用途 备注

1 刘秋如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青州镇永

丰村河洞村

小组

44162411211

0JC05298F00

010001

128.1

9

283.3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2 赖金如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青州镇永

丰村下朝科

村小组

44162411211

0JC05049F00

010001

61.64
139.5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3 赖锦祥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青州镇永

丰村朝科村

小组

44162411211

0JC05124F00

010001

70.43
180.2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4
刘起东,

刘育东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青州镇永

丰村下湾村

小组

44162411211

0JC05127F00

010001

133.7

0

354.5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5 刘东如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青州镇永

丰村下排村

小组

44162411211

0JC05386F00

010001

150.0

0

324.5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5.33 平

方米

6 刘培廷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青州镇永

丰村下湾村

小组

44162411211

0JC05149F00

010001

57.27
164.5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7 刘鉴生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青州镇永

丰村下排村

小组

44162411211

0JC05405F00

010001

95.72
220.8

8

农村

宅基

地

8 刘伟平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青州镇永

丰村下湾村

小组

44162411211

0JC05160F00

010001

39.50
111.9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9
刘伟雄,

刘伟华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青州镇永

丰村下排村

小组

44162411211

0JC05432F00

010001

131.1

3

131.1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10 刘燕青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青州镇永

丰村下排村

44162411211

0JC05452F00

010001

114.1

1

245.7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

小组

11

刘国平,

刘国新,

刘国中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青州镇永

丰村河洞村

小组

44162411211

0JC05220F00

010001

195.1

8

465.6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12 刘伟国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青州镇永

丰村河洞村

小组

44162411211

0JC05245F00

010001

67.84
167.6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13 朱娘泉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青州镇永

丰村寨背村

小组

44162411211

0JC05027F00

010001

72.22 72.22

农村

宅基

地

14 刘福生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青州镇永

丰村下排村

村小组

44162411210

4JC05326F00

010001

74.90
151.8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
